
 

 

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六届24次董事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有

关法规的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六届24次董

事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《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（草案）》的独立意见 

鉴于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为负数，不符合现金分红条件，公司提出的2015

年度利润分配方案（草案）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等的规定及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情

况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，同意该利润分配预案，同意将该利润分配方案

（草案）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于公司2015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，我  们对上海

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：  

2015年8月21日，经第六届董事会第19次会议审议，同意授权上海爱建产业

发展有限公司为上海怡荣发展有限公司、上海爱建进出口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信

用证授信提供2亿元人民币额度保证担保，授权期限为一年。根据业务开展情况，

该授信担保未发生。 

2015 年度，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。 

三、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

针对《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

股股票预案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

案》和《关于与认购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》等

议案，经核查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切实可行，符合公司战略，有利于进一



 

 

步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，增强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，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。 

2、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245,261,984 股，公司的最

终发行数量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根据具体情

况协商确定，其中上海均瑶（集团）有限公司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金

额为不超过 22亿元人民币，同意公司与上海均瑶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拟签署的《关

于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均瑶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

开发行股份认股协议》。 

3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原则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

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和《证券发行

与承销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 

4、本次关联交易的程序安排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

法律文件的规定，公开透明。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因此，我们认为，上述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均符

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《章程》中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关于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意见 

针对《关于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》，经核查，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2015 年 11 月 23 日，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，审议并通

过了《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条件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发行

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<关于规范

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>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》等与本次重大

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，并依据相关规定进行了披露。公司拟通过向上海均瑶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、王均金、王均豪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均瑶集团乳业股份有

限公司 99.8125%股权。 

2、本次重大事项停牌期间，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



 

 

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组织财务顾问、法律顾问、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相关

中介机构，对本次重大事项涉及的相关事项开展相关工作，对有关方案进行充分

审慎论证。公司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并根据监管部门的

有关规定，在停牌期间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。 

3、为了更好适配公司战略定位，继续做大做强金融主业，我们同意对原重

组方案进行调整，在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，调整为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

资金。同时要求公司妥善处理后续事宜，避免给上市公司造成不利影响。 

4、同意公司与上海均瑶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王均金、王均豪签署终止发行

股份购买资产意向协议。 

综上，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审议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议案的相关程序合法、

有效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

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

要求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六届 24 次董

事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之签字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赵宇梓）          （徐志炯） 

 

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 年 3 月 29 日 


